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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勞動部。

貳、案　　　由：外籍漁工為勞工保險強制納保對象，惟勞

動部對於已加保人數掌握不全，催保作業

又未能有效促使雇主正視為外籍漁工辦

理勞工保險之重要性；其後雖比對出目前

有5,000餘名外籍漁工參加勞工保險，卻

僅是五成的投保率，顯示半數外籍漁工在

臺工作未能獲得最基本保障，而勞動部未

積極尋求兼顧勞雇雙贏的解決之道，行事

因循被動、消極怠慢，顯有疏失，爰依法

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外籍漁工為勞工保險（下稱勞保）及全民健康保險

（下稱健保）強制納保對象，雇主應依規定為其納保，

以保障其發生事故時享有各項給付保障，及與國人相同

之就醫權利。依勞動部公開資料，截至108年12月底止，

外籍勞工在臺從事船員工作已有1萬2,000餘人1，惟勞動

部對於已加保之外籍漁工人數掌握不全，催保作業又未

能有效促使雇主正視為外籍漁工辦理勞保之重要性。其

後雖比對出目前有5,000餘名外籍漁工參加勞保，但對

照健保已可完全掌握未在保名單，經通知、輔導仍未加

保者一律逕予加保，受僱外籍漁工實際投保率卻僅五成，

顯示半數外籍漁工在臺工作連最基本保障都沒有，而勞

動部未積極尋求兼顧勞雇雙贏的解決之道，行事因循被

動、消極怠慢，顯有疏失。

1 依勞動部統計資料，108年1月至12月各月外籍勞工從事船員工作人數皆為1萬2千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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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

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者，應以其雇主或所屬機構

為投保單位參加勞保，同條第3項規定，前2項所稱勞

工包括在職外國籍員工。基上，外籍漁工如係漁船船

主合法申請聘僱，並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應依

上開規定辦理參加勞保。有勞保之勞工，若發生事故

且符合請領規定，就能享有勞保所定之各項給付保障，

包括普通事故保險之生育、傷病、失能、老年、死亡

等5種給付，及職業災害保險之傷病、失能、死亡（含

失蹤津貼）及醫療等4種給付(如下表1、2)。又健保

為強制性的社會保險，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條及第10

條規定，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且一定雇主

之受僱者，亦為應參加健保之對象。基此，凡設籍臺

灣的本國人，及持居留證，在臺灣為合法僱用工作的

外籍人士，依法皆要加入健保且不得任意退出；在醫

療上享有與國人相同的就醫權益。

表1　近5年外籍被保險人請領勞保各項保險一次給付統計

單位:件

給付種類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合計

生育給付    1,753   1,743   1,849   4,240   7,462  17,047 

傷病給付    2,930   2,876   2,963   3,300   3,389  15,458 

普通    1,493   1,546   1,616   1,891   1,994   8,540 

職災    1,437   1,330   1,347   1,409   1,395   6,918 

失能給付      387     332     341     392     337   1,789 

普通       74      73      74      89      84     394 

職災      313     259     267     303     253   1,395 

老年給付      130     161     385     501     977   2,154 

本人死亡給付      167     167     165     177     168     844 

普通      144     137     131     150     147     709 

職災       23      30      34      27      21     135 

家屬死亡給付    4,796   5,009   5,829   6,847   7,055  29,536 

合計   10,163  10,288  11,532  15,457  19,388  66,828 

資料來源：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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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近5年外籍被保險人請領勞保各項保險年金給付統計

單位:件

給付種類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失能年金        6      11      16      14      16 

普通        3       7      13       9      11 

職災        3       4       3       5       5 

老年年金      110     143     174     196     215 

遺屬年金      149     163     216     248     272 

普通      125     126     170     195     220 

職災       24      37      46      53      52 

合計      265     317     406     458     503 

註：年金給付之件數為年底數。

資料來源：勞動部。

二、108年全年各月份之外籍漁工人數皆為1萬2,000餘人，

惟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首次查復所掌握參

加勞保之外籍漁工人數僅4,810人，並稱其無法區分

受僱於漁業公司之外籍勞工是否從事船員工作；不僅

未掌握全體外籍漁工投保狀況，勞保局針對漁船船主

為外籍漁工加保催保作業亦僅「只催不罰」，致雇主

忽視外籍漁工權益，更無從促使雇主正視為外籍漁工

辦理勞保之重要性。

(一)據勞動部函復，截至108年9月底，掌握之外籍漁工

在臺從事船員工作投保勞保人數為4,810人 2；並稱

前開統計資料僅包含以漁船名稱為投保單位向該

部勞保局申報加保之外籍漁工人數，未包含於漁業

公司從事船員工作之外籍漁工，表示該部勞保局無

法區分所僱外籍勞工是否為從事船員，故無受僱漁

業公司之外籍船員統計資料。

2 與108年10月18日風傳媒新新聞「斷橋扯出7000外籍漁工未投保，政府知情卻未查處」內容

「根據勞動部統計，臺灣外籍漁工人數截至今年8月底已經超過1.2萬人，投保人數竟然只

有4千多人，剩下的7千多人顯然在勞保體制下人間蒸發。」等語大抵相符。資料來源：

https://www.storm.mg/article/183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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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依勞動部函復，該部勞保局自98年11月起積極辦

理外籍漁工催保作業，外籍漁工加保人數由100年12

月僅452名，成長至108年12月已5,057人，已成長11

倍。並表示該部勞保局針對漁船船主為外籍漁工加

保之催保作業，採「先輔導後查核」為原則，即先

經比對該局被保險人資料庫，如尚未加保，發函輔

導漁船船主依規定申報外籍漁工加保，經催辦後尚

未加保者，再次發函加強輔導漁船船主依規定申報

外籍漁工加保。

(三)惟對照前述勞動部函復內容，勞保局自始即以其無

法區分漁業公司所僱外籍勞工是否從事船員工作

為由，而未曾掌握全體在臺從事船員工作之外籍漁

工投保狀況，又如何確實就應加保而尚未加保外籍

漁工之雇主輔導加保？其次，勞保局針對漁船船主

之催保作業，僅是「發函輔導」、「再次發函加強輔

導」，未見以檢查手段為輔助，致弱化勞保條例對

於投保單位未依規定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

之嚇阻力，致投保率偏低。

1、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條

例規定，未為其所僱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

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

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四倍罰鍰。勞工因此

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給

付標準賠償之。惟據勞動部查復資料，自105年

至108年9月底止，漁船船主因違反勞保條例規定，

未依規定為所屬外籍漁工辦理投保手續者之歷

年處分件數為27件，平均1年不到10件。

2、對於「外籍漁工未依勞保條例參加勞保，有何查

處作為？」勞動部前函復表示「依縣市政府移來

案件及人民陳情案件，針對漁船船主未依規定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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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外籍漁工加保案件依法裁處。」；於約詢前就

本案再詢及「經催辦仍未依規定加保者，係仍再

輔導或進入裁處？」勞動部仍答復以：「依縣市

政府移來案件及人民陳情案件，派員查核漁船船

主申報外籍漁工加保情形，針對漁船船主未依規

定申報外籍漁工加保案件依法裁處。」至勞動部

勞保局於本院接受詢問時，對於詢問「外籍漁工

的雇主未依規定替漁工加保，沒有罰則嗎？」該

局依舊僅答稱「如果有受理陳情案或移案會依規

定查處。」顯示雖勞保條例對未依規定為所僱外

籍漁工投保訂有罰則，但勞保局僅被動就縣市政

府移案及人民陳情案件進行查處；對於經催保仍

不加保之雇主是否依規定裁罰一事，始終未正面

答覆。

3、勞動部於本案詢問後函復表示：「依勞保局歷年

查處經驗，時有漁民反應海上作業收成不固定，

尤其禁漁期無出海捕魚並無收入，罰鍰金額過高，

恐使其經濟生活陷入困境。……爰綜合考量行政

手段之適當性、對漁民生計之影響性及對外籍漁

工職災給付之實益性，且多數漁船船主已依聘僱

契約為外籍漁工辦理商業保險，另有適足之經濟

安全保障，故勞保局比對外籍漁工聘僱許可名單

後之催保作業，係以行政指導為主。3」惟勞保條

例既對未依規定為所僱員工加保者訂有罰則，即

是為督促雇主應依法辦理，勞動部卻逕稱罰鍰影

響漁民生計而以行政指導為主，似有濫用行政裁

量，並將漁船船主長久的違法行為合法化之疑慮；

又外籍漁工參加勞保並不僅能於職災發生時請

3 勞動部109年3月4日勞動發管字第109050328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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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給付，對於普通事故之生育、傷病、失能、老

年、死亡等給付之請領權利亦與所有被保險人相

同，不應僅以對外籍漁工職災給付之實益性為考

慮。另所稱多數漁船船主已依聘僱契約為外籍漁

工辦理商業保險部分，勞動部前於立法院答復委

員質詢時，立法委員就曾質疑勞動部「無法去稽

查商業保險對外籍漁工的收費，無法確認商業保

險的真偽」，時任勞動部部長就曾多次回答「從

過去到現在，我們勞動部認為應該一體適用勞保

的相關規定，這是我們一致的態度」、「我們的基

本態度是最好都能適用勞保條例」等語4。縱漁船

船主確有替外籍漁工辦理商業保險並負擔保險

費，但勞保條例迄今並未排除外籍漁工適用，故

亦不能以有商業保險作為漁船船主可以不必依

勞保條例規定替所僱外籍漁工投保理由。

三、至109年2月，勞動部始再查復經比對截至108年11月

底參加勞保之外籍漁工計5,000人，投保比率僅五成；

健保部分則已可藉每月異動資料比對未在保名單，經

通知、輔導仍未加保者一律逕予加保，故於異動資料

上有案的外籍漁工均能完全納保，享有健保權益。

(一)前據勞動部查復，該部勞保局依勞動力發展署（下

稱勞發署）按月提供每月聘僱許可函之移工及雇主

資料，發函提請雇主依規定申報外籍漁工參加勞保。

惟該部既為依就業服務法第6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

為掌理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事項之中

央主管機關，應可掌握每一名在臺移工及其雇主資

料，則統籌全國勞保業務之勞保局不應稱無法掌握

全體外籍漁工投保狀況，更何況外籍漁工為勞保條

4 資料來源：立法院公報第103卷第48期委員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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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規定強制參加勞保對象。

(二)對此，勞動部查復表示，該部勞保局前為時效計，

乃先據勞發署所提供之漁船主資料逕行催保作業；

為確實掌握全體經核發聘僱許可之在臺12,381名外

籍漁工參加勞保資料，將再請勞發署提供所需資料

比對後函復本院。至109年2月，勞動部始再查復5表

示，經依該部勞發署與內政部移民署提供外籍漁工

資料，及該部勞保局資料庫比對，截至108年11月

底止，外籍漁工參加勞保人數計5,000名，以漁船

名稱為投保單位加保者計4,943名，以漁業公司名

稱為投保單位加保者計57名。依勞動部函復，雖該

部公開資料之截至108年11月底在臺外籍漁工人數

有12,498人，經扣除「已簽證未辦理聘僱」、「在臺

失聯移工」人數後，在臺合法聘僱外籍漁工應為

9,789人；以該時在臺合法聘僱外籍漁工人數為母

數計算出外籍漁工參加勞保比率為51.07%。

(三)至外籍漁工參加健保部分，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下稱健保署)表示係按月依勞發署、漁業署、內政

部移民署提供之合法在臺工作之外籍漁工資料比

對，對於尚未納保之外籍漁工即時輔導納保，故合

法在臺聘僱外籍漁工皆全數納入健保保障體系；自

105至108年9月底止，尚無保險對象因未依規定參

加健保處分及罰鍰情事6。

1、衛福部健保署以108年12月勞發署傳送外籍漁工

異動資料 7說明：該月合法在臺資格之外籍漁工

5 勞動部109年2月11日勞局納字第10901890031號函。
6 依健保署說明截至108年9月底止，計有539家外籍漁工投保單位尚未完成繳納保費情形；惟

自105年6月7日實施「健保欠費與就醫權脫鉤（全面解卡）案」，只要符合參加健保資格之

保險對象，完成加保後均可以健保身分就醫，即不再有因繳不起健保費而延誤就醫之憾事

發生。
7 異動狀態分為「在臺（合法）」、「在臺（等待轉換雇主）」、「出境（可再入境）」、「離境

（備查）」、「出境（不可再入境）」、「在臺（失聯、查獲收容、因案在押或法院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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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人，經該署比對其中契約已期滿者167人、已

在保者540人、已列入輔導者111人，確認該月待

輔導之未在保者120人；後續再與勞發署動態網

及內政部移民署入出境資料比對，再排除行蹤不

明、出境及撤銷聘僱者，109年1月底前寄發輔導

函並電話通知漁船船主或仲介為外籍漁工辦理

投保，至109年3月底仍未加保者，一律逕予加保。

2、衛福部接受本院詢問時表示：「因為健保的法規

很單純，只要是受雇者都要加保。因此以健保角

度看外籍漁工也是要百分之百加保。……幾年前

已總清查過，所以現在我們一個都不會漏。……
目前每個月滾動式辦理，只要是勞發署傳送的每

一筆資料，我們全部都確認並完成加保。」

四、勞保是國家的社會保險制度，期透過與雇主、勞工共

同分擔保費方式，保障勞工工作期間與老年的生活，

是勞工最基本的保障；外籍漁工依法應參加勞保。但

實情是有半數在我國沿近海工作之外籍漁工，連基本

勞保權益都沒有，而勞動部未積極尋求兼顧勞雇雙贏

的解決之道，僅冀期耗時修法，顯得消極怠慢。

(一)聯合國為落實「世界人權宣言」通過「兩公約」，

內容闡明人類基本人權，並敦促各國積極落實其保

障，務使全球人民在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

化各方面之人權，皆享有相同之保障8；換言之，兩

公約的精神在於「不能歧視」，每個人都應受基本

保障。

(二)據勞動部提供資料，我國自78年陸續引進外籍漁工；

依勞動統計資料，外籍漁工在81年底即有70人9，自

8 我國立法院於98年審議通過兩公約，自98年12月10日施行。
9 依勞動部統計資料，外籍勞工在臺從事船員工作人數80年底無資料、81年底70人、82年底

4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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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底突破1萬人，106年至108年每年皆有超過1

萬2千名外籍漁工在臺工作。而勞保條例更早於77

年即修正第6條規定，將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

者，納為強制保險之被保險人 10，且包含外國籍員

工。雖勞保條例明定外籍漁工與本國受僱漁工一樣

為強制參加勞保對象，但自開放引進外籍漁工迄今

逾30年，現況卻是僅有半數漁工參加勞保。

1、勞動部表示，該部勞保局自98年起積極辦理外籍

漁工催保作業，100年至101年亦依該部勞發署改

制前職業訓練局按月提供聘僱資料，催請漁船船

主依規定辦理外籍漁工加保手續；並表示自辦理

催保作業以來，外籍漁工加保人數由100年12月

僅452名，成長至108年12月已5,057人，已成長11

倍。雖勞動部稱外籍漁工參加勞保人數業因其催

保作業而有大幅成長，惟該時依勞動部公開資料

之在臺外籍漁工計12,476人或勞動部函復合法聘

僱外籍漁工人數9,815人 11，已加保之5,057人所

占投保比率並不高，況依勞保條例規定並非自願

加保，而是強制納保，每名在臺合法聘僱之外籍

漁工皆應納保，勞動部實不應以此投保人數為滿。

2、對於受僱外籍漁工為勞保條例規定之強制投保對

象，卻仍有投保人數落差一事，勞動部函復表示

勞保加、退保係採申報制度，並無保險人（勞保

局）得主動納保之規定；並稱部分漁船船主因

「成立投保單位為外籍漁工加保，勞保費負擔過

重」、「海上作業要辦理加、退保作業有困難」、

10 依立法院法律查詢系統， 77年1月15日修正(同年2月3日公布) 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規定，

該條第1項第5款修正理由略以：......對有雇主者，不論其雇主僱用人數若干，均應負責

為其辦理加保；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加入漁會為甲類會員者，則仍由漁會加保。
11 勞動部表示公開資料之漁工人數係「已簽證未辦理聘僱」、「入境已辦理聘僱（目前在臺）

合法聘僱」及「在臺失聯」等三類合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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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規模漁船船主非漁船公司有公司行號或組

織」、「已有商業保險」等原因而不願意加保。

（1）針對前述漁船船主不願意為外籍漁工加保原因，

104年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下稱勞安

所）之研究報告中已有初步探討 12，惟據復，

勞動部僅以「派員拜訪各地區漁會，請各地區

漁會協助輔導漁船船主」、「製作宣導文宣及

召開座談會，透過引進外籍漁工之仲介機構，

協助漁船船主」為因應。

（2）而勞動部於接受本院詢問時稱：「外籍漁工勞

保投保率偏低問題主要在於目前是以漁船主

成立投保單位替漁工投保的情形比較多，因為

漁船主本身是甲類漁會會員，用甲類漁會會員

身分投保時只要自付保費的兩成，改成雇主身

分時保費自付為七成，因此影響漁船主投保意

願。這部分在職災保險單獨立法（目前名稱暫

定為「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中已有

放寬的考量，讓漁船主替外籍漁工投保職業保

險，不會影響原本甲類漁會會員的身分權益；

在職災保險這塊先解決後，也提醒勞保局在普

通事故部分研議比照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

護法修法。」

12 104年4月「各國對本、外籍勞工參加勞工保險規定之差異性研究」研究報告即提及：「實

務上外籍漁工勞工加保的比率較其他產業外勞為低」、「據勞動部提供資料，截至101年5

月底，境內僱用之外籍漁工僅有694人參加勞保，103年4月底參加至3,219人參加勞保」、

「經訪談得知，漁會和外籍漁工雇主的立場較為一致，認為雇主要幫外籍漁工投保勞保不

合理，因為享受不到（老年給付）；相對地，漁會認為，雇主要幫外籍漁工投保健保合

理，因為享受得到健保給付。漁會認為，外籍勞工偏好一次給付，故勞保年金不如商業保

險，且商業保險保費較勞保便宜，因為前者無老年給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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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雖勞動部稱已積極推動職災保險單獨立法 13，應能

提升漁船船主為外籍漁工加保（職災保險）意願，

若外籍漁工不幸遭遇職業災害時，亦能獲得社會保

險之保障；至勞保部分則待職災保險單獨立法後再

比照辦理修法等語。惟：

1、依勞動部108年6月6日預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及保護法」草案及該部新聞稿略以，我國勞保一

直以來均以綜合保險方式辦理，包含普通事故保

險與職災保險，除各有不同的保障目的外，職災

保險受限於普通事故保險之納保對象、加保方式、

給付內容及保險財務等，在綜合保險規範內容下

難以單獨調整，致無法提供職災勞工適切保障，

故將職業災害保險自勞工保險條例抽離，整合職

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擬具「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

保護法」草案 14。但歷來外籍漁工納保率均不高

之原因，並不是因為受僱於僱用勞工5人以下之

雇主或事業單位屬自願加保對象 15，但無加保意

願所致；外籍漁工本既勞保條例明定強制參加勞

保對象，受有普通事故保險與職災保險保障，也

有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之適用，投保率也不過五

成，則將職業災害保險自勞工保險條例抽離，整

合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後擬具新法草案之作法，

雖可使外籍漁工於到職當日即取得職災保險之

13 該法業於108年11月28日經勞動部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草案，已送行政院審議中。
14 勞動部108年6月5日新聞稿「勞動部預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法法』」，資料來源：

https://www.mol.gov.tw/announcement/2099/39964/。
15 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為強制保險之被保險人，第8條為得自願參加勞工保險人員。第6條規

定:「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其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

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一、受僱於僱用勞工5人以上……。五、受僱從事

漁業生產之勞動者。……。」；第8條規定:「左列人員得準用本條例之規定，參加勞工保

險：一、受僱於第6條第1項各款規定各業以外之員工。二、受僱於僱用未滿5人之第6條第

1項第1款至第3款各業之員工。三、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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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效力，但對於提升外籍漁工納保率或是督促

漁船船主重視並遵守法令規定部分是否有明顯

實益，有待後續追蹤。

2、另按國內法化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第2條第2項、第6條第1項及第7條規定，人人有

工作之權利，不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

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

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受到歧視，且有權享受公

平與良好之工作條件。雖勞動部推動職災保險單

獨立法，有意解決目前漁船船主因替所僱漁工參

加勞保，而喪失相關權益之困境；但修法作業畢

竟較為耗時，且「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草案通過後，亦只能嘗試解決外籍漁工投保職災

事故保險的問題，普通事故保險部分卻只能再待

下一次的修法；在修法完成以前，外籍漁工離鄉

背井在我國從事國人也不願意從事的工作，仍有

半數連受僱勞工應有、基本的勞保權益都沒有，

已然違反兩公約精神；主管機關卻僅冀期於修法

解決，而未有其他保障勞工權益之積極作法。

五、綜上，外籍漁工為勞保及健保強制納保對象，雇主應

依規定為其納保，以保障其發生事故時享有各項給付

保障，及與國人相同之就醫權利。依勞動部公開資料，

截至108年12月底止，外籍勞工在臺從事船員工作已

有1萬2,000餘人，惟勞動部對於已加保之外籍漁工人

數掌握不全，催保作業又未能有效促使雇主正視為外

籍漁工辦理勞保之重要性。其後雖比對出目前有5,000

餘名外籍漁工參加勞保，但對照健保已可完全掌握未

在保名單，經通知、輔導仍未加保者一律逕予加保，

受僱外籍漁工實際投保率卻僅五成，顯示半數外籍漁

工在臺工作連最基本保障都沒有，而勞動部未積極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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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兼顧勞雇雙贏的解決之道，行事因循被動、消極怠

慢，顯有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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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外籍漁工為勞保強制納保對象，惟勞動

部對於已加保人數掌握不全，催保作業又未能有效促使

雇主正視為外籍漁工辦理勞工保險之重要性；其後雖比

對出目前有5,000餘名外籍漁工參加勞保，卻僅是五成

的投保率，顯示半數外籍漁工在臺工作連最基本保障都

沒有，而勞動部未積極尋求兼顧勞雇雙贏的解決之道，

行事因循被動、消極怠慢，顯有疏失，核有違失，爰依

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

送勞動部督同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王幼玲

            王美玉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4 　 月 　 8 　 　 日


